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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愛妻高春燕及 

三個孩子，李聿容、李宇軒、李友晟 

他們在本書密集的撰寫過程中， 

包容著一個不克盡職的先生與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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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自序  
本書距離第七版的問世，已經有四年的時間。為與時俱進，

就新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至釋780）及重要法律，例如政
黨法的制定、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憲法訴訟法之引
進「憲法訴願」、公投法最新修正等加以論述。 

憲法輻射的範圍包羅萬象，可以淺顯到日常生活中，也可深

入到哲學上人性尊嚴及國家哲學中權力如何運作才能避免濫用而

能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議題。 

本版實質內容增加內容將近50頁，為了不增加書本厚度，故
刪除部分過度細節的論述及引用，以降低閱讀者的負擔，並減略

參考文獻的引用。自第七版起，本書段落加上邊碼，索引直接根

據邊碼製作，以增加引用的精確度。邊碼有先後順序，但不以流

水號方式呈現，中間略有空號。邊碼縱使經改版，以不變更為原

則，此次增修即利用空號增修相當多的段落，而未改變原來編

號。對於司法院的解釋，原則上依據司法院網站的案名略加縮

減，以便容讀者易記憶。 

本書之校對，承中興大學法律系碩士班趙俊維、蕭淳方、

陳亭諠及王裕泓同學揮汗協助，校對同學的細心，使本書的錯誤

降低很多，但或有文字乖舛誤植，仍應由作者負責。 

元照出版公司對本書全力協助完成編輯，並編製精緻的索

引，公司同仁備極辛勞，亦一併誌謝。 
 
 

於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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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自序  
─發現憲法─  

現代立憲主義的憲法，是對近代專制極權制度的一種反省。

憲法不是國家統治權力的盾牌，而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憲法是

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國家應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家

而存在。人民固應盡其法定義務，但也應該時時刻刻問：「國家

到底在為我做什麼？」這不是自私，也不是自利，而是要求代表

國家的政府盡其應有的本分。作者深信，愚民政策是民主統治中

的下策，無知的民眾只會造就無能的政府；「民愈刁，國愈強」，

「人民愈好訟，國家愈強盛」。國家體制應先尊重個人，培養人

民尊重他人，並對自己負責的精神，且應鼓舞勇於在憲政秩序下

爭取權利的國民。人民有權利要求代表國家的各種政府機構，

要有乾淨的執法態度，要有高度專業智能，也要有深度的敬業

精神。 

現代的國家哲學是從不信任國家權力做出發點的。國家統治

者更精確的說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與執行者，應時刻記著，權力

是人民的付託，不是利益的賦予；各種權力的擁有者沒有任何理

由認為其權力代表著「道德」或代表著「學問」。權力的擁有者

應該持續反省其所行使的權力作用是否合乎公共利益，其沒有任

何理由認為人民的心靈是污穢的而應加以改造，而其自己的心靈

是永遠聖潔的；也沒有任何的憑據可以訓示人民該做什麼，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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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權力的擁有者應戮力建立客觀的「共識秩序」，不可為

執政利益，也不是為了虛應故事，而是應藉由立法作用將客觀的

共識秩序形成制度，使每個人都能在這種制度下將不理性的恣意

抑制到最低點。國家權力作用在達成國家文化、經濟及安全的

各種任務過程中，不但手段在形式上要合法，程序要顧及正義，

實質正當性也須時時接受檢證，國家沒有理由為了達目的不擇手

段。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並不是單純要求國民守法，而是更要求國

家守法。我們不可能透過教育機制「要求」人民「愛國」，因為

人民愛不愛國，要看國家可不可愛。 

長期以來，憲法被扭曲成政黨權力鬥爭的祭品，憲政體制

可以因人設事，國家權力也往往被作為政治利益交換的籌碼；

然而，人民在憲法上應享有的權益，政府該做的事情，國家該建

立的制度，都合乎理性地做到了嗎？台灣各都會區人口密度非常

高，但居然絕大部分都還沒有興建地下鐵或捷運；各種看不見的

基礎建設如下水道設施、失業保險制度等，似乎還停留在中古世

紀；各種設施與制度充斥著虛應故事，粉飾太平的情境，但自稱

「大有為」的政府卻訓勉民眾應「知福惜福」。 

感謝近年來司法院大法官對憲法所作的諸多解釋，讓國民漸

漸「發現憲法」是可以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而不是紙上文字；

也讓人民慢慢發現憲法是可以讓人民透過制度，要求國家機關該

做什麼的制度，而不是國家機關想做什麼才做什麼的擋箭牌；

人民也漸次受到啟發，認知其本身應該是權利的主體，而不是單

純統治權行使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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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係針對最新之第6次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近三
年來所著解釋之闡揚，較之第二版，本版增加三分之一，增修改

訂期間，內人高春燕一直給我最高度的鼓勵與照顧。本書之修

訂，並承彰化地方法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碩士及其夫人廖婉君

碩士、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吳明孝碩士、交通大學科技法

研所研究生林育竹、台中高分院法官助理王耀賢、蘇哲科、羅

永旻、黃振佾及陳漢聲等辛苦校對，在此謹向他們致上最高的謝

意。特別是前國民大會代表林銘德老師對內容提供非常豐富的意

見，對其亦師亦友的情誼，在此特別表示感謝。 
 
 
 
 

時2001年6月29日 赴德旅次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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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自序  

對憲法的忠誠是國家理性最高的表現，是文明的表徵。我國

制憲伊始，憲法的重心一直停留在國家權力的配置上。然只考慮

執政者權力的確保，而不以人民權利為意的憲法，殊不符合立憲

主義的要求。可是在台灣的修憲過程中，從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到後戒嚴時期憲法增修條文的修憲，卻仍不脫此一窠臼。

殊不知，國家權力組織之設計，無非在形成負責的政府，以促進

人民利益，捨此而外，國家權力本身無存在之價值。是以，本書

於此觀點尤多置意。 

本書的出版，是作者學習公法學十餘年來一點心得的小結。

對此部憲法，作者尚難說已有能力作正確地宏觀檢證與微觀分

析，然透過司法院大法官們長期以來的個案累積，使國人漸能看

清憲法之本來面貌。作者盡其可能地從各該解釋予以引證說理。 

對公法興趣的培養與法學分析能力的訓練，首先應該先感謝

長期以來指導我、教誨我的指導教授，翁大法官岳生。沒有他

的指引，作者無法踏進如此廣闊富麗的公法殿堂。當然本書法律

見解，有思慮尚欠精熟之處，則須由作者負責。 

本書之出版，要感謝內子高春燕長期以來的犧牲，照顧家

庭，使我無後顧之憂，能夠專研法學。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更備

極辛勞地打字、親校，猶時予以精神激勵，終使本書得於今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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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此其間曹文琦小姐長期為本書內容打字，備極辛勞。好友

許嘉昇大律師在百忙當中猶撥冗校讀數通，並提出許多寶貴的見

解，特申感謝之意。本書雖經數校，魯魚亥豕，仍有難免，尚祈

賢達指正是幸。 
 

 

 
   

謹誌於台中致遠齋 
時1997年9月4日 子夜五時，東方漸白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078



 

 

本書引用簡語 

引用法規簡稱（括號及註腳使用） 
 

人事總處組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

織法 

人團 人民團體法 

土 土地法  

大審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 

工會 工會法 

中央基準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 

中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公平 公平交易法 

公考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投 公民投票法 

公服 公務員服務法 

公懲 公務員懲戒法 

戶籍 戶籍法 

出版 出版法 

民 民法 

立院組 立法院組織法 

全民健保 全民健康保險法 

刑 刑法 

刑訴 刑事訴訟法 

合作社 合作社法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法 

老福 老人福利法 

考院組 考試院組織法 

行院組 行政院組織法 

行執 行政執行法 

行程 行政程序法 

行訴 行政訴訟法 

兵役 兵役法 

戒嚴 戒嚴法 

決算 決算法 

私校 私立學校法 

身權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兒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姓名 姓名條例 

法組 法院組織法 

法規標準 中央法規標準法 

社救 社會救助法 

社維 社會秩序維護法 

空污 空氣污染防制法 

非訟 非訟事件法 

保 保險法 

保訓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保障 公務人員保障法 

建築 建築法 

軍婚 軍人婚姻條例 

軍審 軍事審判法 

破產 破產法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商仲 商務仲裁條例 

商標 商標法 

國安會組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國教 國民教育法 

專利 專利法 

強 強制執行法 

教基 教育基本法 

赦免 赦免法 

通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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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 都市計畫法 

勞保 勞工保險條例  

勞基 勞動基準法 

就服 就業服務法 

提審 提審法 

森法 森林法 

稅稽 稅捐稽徵法 

著 著作權法 

訴願 訴願法 

郵政 郵政法 

集遊 集會遊行法 

農會 農會法 

預算 預算法 

漁業 漁業法 

監院組 監察院組織法 

監察 監察法 

管收 管收條例 

審計 審計法 

廣電 廣播電視法 

請願 請願法 

憲 中華民國憲法 

憲訴 憲法訴訟法 

憲增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選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優生 優生保健法 

總統選罷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醫師 醫師法 

醫療 醫療法 

藥事 藥事法 

藥師 藥師法 

警 警察法 

警使 警察職權行使法 

釋 371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 371 號解釋 

羈押 羈押法 

 
 
 
 
 
 
 
 

 
 
 

 本書採用「引文格式」，以「全段退縮2字元」、「縮小字號（10#）」、

「縮小行距」，並採用「楷書」呈現，原則上用於超過2行的「法條文

字」、「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判決文字」等之全文引用，不另加引

號。若未超過2行，則以「楷書」加「引號」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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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引用簡稱（括號及註腳使用） 
 

(2005.2.4.) 位於法規名稱之後，表該法規公布或施行之日期，為西元

年月日 
§159Ⅱ  表某法規之第159條第2項第2款 
……頁27/45 
（以下） 

用於學術期刊論文之引用。頁碼後的數字，第一個數字

「27」表示所引用論文在該雜誌中的首頁，第二個數字

「45」表示本書所引用之觀念或意旨，出現在第45頁（或

第45頁以下） 
中高行95訴345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內政部台內地

8673621函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8673621號函 

北高行95訴34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最高行95判234例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判字第234號判例 
最高行95判345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345號判決 
最高行97年2次 
決議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第2次庭長及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最高院72台上704
例 

最高法院民、刑事判決（民國紀元）之年度及字號 

民§144 表民法第144條 
行87判345例 改制前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345號判（例）決 
行政罰法§14 表行政罰法第14條 
釋780理由3 司法院釋字第780號解釋，理由第3段 
釋字第702號解釋

【有損師道案】 
【】內之文字，表示該號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自釋字第

701號解釋後，原則上直接採用司法院官方網站所顯示案

名，但如該案名過長（超過12字），則予以適度縮減。釋

字第700號以前之解釋案名，由作者依該解釋內容，予以

註明 
院1285 司法院院字第1285號解釋 
高院103上491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491號判決 
高高行95訴34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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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引用簡語表 
 

（所有期刊論文引用，省略其副標題；雜誌名稱及其卷期，使用其簡稱如
下。出版年月，以2018/9（年/月）形式另行標註） 

27、135…… 第27期、第135期…… 
人文社會集刊9-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9卷第1期 
三民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中正法學5 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5期 
中研院法律所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中研院社科所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元照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月旦法學133 月旦法學雜誌，第133期 
比較法學報15 中國比較法學會學報，第15輯 
北大行政33 台北大學行政暨政策學報，第33期 
北大法學50 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50期 
台大法研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台大法學29-2 台大法學論叢，第29卷第2期 
台大法學43特 台大法學論叢，第43卷特刊 
台大政治6 台大政治系政治科學論叢，第6期 
台灣法學144（＝本土

法學） 
台灣法學雜誌，第144期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司法年報10 司法研究年報，第10輯 
本土法學（＝台灣法學

216）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台灣法學雜誌，第216期） 

正中 正中書局 
立院聞25-7（＝國會） 立法院院聞，第25卷第7期 

（＝國會月刊） 
刑事法51-3 刑事法雜誌，第51卷第3期 
東吳法律11-1 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11卷第1期 
東吳法研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東吳公法11 東吳公法論叢，第11卷 
東海公共事務碩專論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東海法學34 東海法學研究，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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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66-6 法令月刊，第66卷第6期 
法評61-1 法律評論，第61卷第1期 
法學教室98 月旦法學教室，第98期 
法學講座3 法學講座（已停刊），第3期 
法叢35-3 法學叢刊，第35卷第3期 
思與言47-3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7卷第3期 
政大法評36 政大法學評論，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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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篇 序論 

 

第一節 國家之意義 

「國家」之概念自希臘城邦時代即已有之，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定

義。但若從近代立憲主義的發展觀之，國家之定義涉及到政治學與國際公

法之觀點。本書無意在此重述國家學的發展歷史1，但近代國家的意義與

憲法之存續息息相關，故有必要就近代國家之意義界定清楚。 

第一項 政治學上之國家 
政治學上，通說認為，近代國家乃是一群人類的團體，永久占有一定

之領土，獨立而不受外國之管轄，有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其人民對該政府

表示應有的服從。故國家要素有：第一，「主權」：國家須有主權及行使

主權之獨立而不受外國管轄之「政府」；第二，「人民」：有一群為共同

目的而結合起來的人民；第三，「領土」：占有一定地域而成為人民之住

所2。 
如果不強調主權的單一性及不可分性，則聯邦制度下的邦（例如美國

之各州及德國之各邦）、宗主權下的附庸國、委託管理下的受管理國、具

有自主性的屬國，如英屬自治領土等，皆可視為國家。 

第二項 國際公法上之國家 
依據「蒙迪維迪奧國家權利和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作為國際法上的國家，必須具有四個要

件：一、常住的人民；二、確定的領土；三、有效的政府；四、主權獨立

及與他國交往或建立法律關係之能力3。相較於政治學意義的國家，國際

                                                        
1 有關國家起源和性質的理論，有法人說、自然說、理想說、武力說、神聖權利說、

契約說、有機體說、演化說。請參呂春沂譯，政治學大綱，世界，1967/10，初

版，頁34以下。 

2 參顧敦鍒譯，政治學大綱，頁46。 
3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Signed at Montevideo, 26 

December 1933; Entered into Force, 26 December 1934. Article 1: The state as a pers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 a permanent 
population; (b) a def ined territory; (c) government; and (d)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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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國家，乃強調其有能力可以和他國交往及建立法律關係，能盡國

際公法上應有之責任4。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成員國之國際組織，固可以

證明其為獨立國家，但未加入，不表示其非屬國際法上之國家。 
至於國際法上的「承認」（recognition），係個別既存國家對新國家

地位的確認，並表明願意建立外交關係的行為。各國有其政治上的考量，

並無對已具備要件之國家予以承認之法律義務，故「承認」並非國際法上

國家成立的要件5。 

第三項 台灣之國家地位 
綜上所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政治學上係屬完全獨立之國

家，且在國際法上亦具有履行國際法上義務及承擔責任之意願與能力，亦

屬國際法上之國家，並無疑問，此不因我國在國際法上未被普遍承認，而

失去獨立國家之性質6。以往，我國政府當局亦不認為自己為一獨立國

家，屢屢宣稱台灣是中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或昧於事實而宣稱「中

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與國際上普遍認知的

事實不同，造成國際上無法予以普遍承認。實者，縱然以長遠的觀點來

看，台灣與中共或可能統一，然兩國之統一，必先雙方皆為獨立、平等之

國家，並經雙方公民投票同意，始有統一可言。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的

模式應不能適用於台灣，因香港自始並非獨立之國家。 

第二節 現代國家的存立基礎 

現代民主國家存立之基礎不是武力，而是被統治人民的同意。 

                                                                                                                                  
with the other states. 

4 參俞寬賜，國際法新論，國立編譯館主編，啟英，2002/8，頁93。 
5 參俞寬賜，同上註，頁117以下；許慶雄、李明峻，現代國際法，元照，1998/1，頁

72-79。 
6 參陳荔彤，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法人格，北大法學47，2000/12，頁285-321；姜皇

池，論台灣之國家屬性，台大法學25-4，1996/7，頁109以下；姜皇池，論「人民自

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台大法學26-2，1997/1，頁4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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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透過憲法組織國家，並經由選舉制度，使被統治的國民有定

期表達出其接受統治的意思。憲法使國家統治有合理化之基礎；而定期選

舉使國家統治持續獲得支持。缺乏定期的全國性民主選舉，人民即無法掌

有主權，縱有憲法之制定，亦非屬憲政國家，民主國家即徒託空言。憲法

應有人民權利之保障與國家權限分配與運作之規定；選舉制度應進一步保

障選舉之自由與平等，並保障政治意念之反對言論與結社自由。經由選

舉，可以確實落實國家意志由下而上的形成過程7。 

第三節 國家之要素 

第一項 主 權 

一、主權之意義 
主權一語源於拉丁文Superanus，本義為「較高」之意思，但後來轉

為「最高」之意。從主權的發展史以觀，主權之意義頗為分歧，第一意指

國家權力本身，亦即立法、司法與行政的統治權；第二意指國家權力的特

性，此一意義下，對內具有最高性，對外具有獨立性，但國家可將部分主

權讓渡，以加入組成國際組織，例如歐洲之若干國家加入歐洲聯盟，但此

種意義的主權內容還是指國家權力而已；第三意指國家意志的最高決定 
權8。 

二、主權之歸屬─主權之發展史 
國家主權究竟誰屬，在歷史的發展上，曾有不同見解： 
(一)君主主權說：此說認為，主權係指國家之權力，此時國家之權力

等於國家意志決定權。此說係十六世紀法國政治理論家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所主張。布丹是主權理論的始祖，氏認為君主不論對內對外都

享有至高無上之權力，並具有永久性與絕對性。此說對近代民族國家之建

立頗有助益。此時盛行「朕即國家」觀念，故其本質上與下述之國家主權

                                                        
7 Vgl. Dieter Schamlz, Staatsrecht, 2. Auf l., 1991, Rn. 40. 
8 蘆部信喜著，參李鴻禧譯，憲法，1995，頁62；楊永明，國際法中主權概念的地位

與演變，台大法學25-4，1996/7，頁7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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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同質。 
(二)國家主權說：此說為德國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所主張。氏認為國家是個法人，主權屬於國家法人本身。 
(三)議會主權說：此說為英國奧斯丁（John Austin, 1790-1859）於十

九世紀所倡之「法律主權論」。其主張認為，既然議會是由人民所選舉出

來之代表所組成，其所制定之法律應有拘束國王及全民之效力。議會之制

定法律，不受外國之干涉，對國內在各種事項上擁有最高及最後的決定

權，主權非屬君主，而屬議會。此說係以主權之特性解釋主權之歸屬。 
(四)國民主權說：國民主權說起源於基本人權萌芽的十七、八世紀。

美國與法國大革命均是受到此種理論之啟發。此說為現代民主國家奠定理

論的基礎。故美國與法國均於其後之憲法明示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前述君主主權說、國家主權說與議會主權說，在歷史的發展上，係將

主權的歸屬與行使合一。但國民主權說受到權力分立的影響，則已將主權

之歸屬與行使分別論述。國民主權說為現代民主國家之統治合法性提供了

基礎。惟主權既然是指國家意志的最高決定權，然主權歸屬於國民全體，

但行使卻不能由全體國民行使，遂產生主權如何行使的問題。 

三、主權之行使 
現代民主國家，國民主權以四種方式呈現： 

(一)憲法制定權及修憲權 

憲法之所以具有最高規範的效力，乃因憲法制定權是國民主權最直接

之體現9。憲法制定權在制定憲法後，不因此而消失，反而必須繼續存

在，監督憲法的運作。當憲法運作發生問題時，加以修改；當憲法與社會

現實脫節，無法透過修憲加以解決時，即必須重新制憲10。故制定新憲法

並無時間上的限制。 
修憲權係制憲權的衍生，亦屬主權行使的方式，但修憲應受制憲權的

拘束，故修憲有界限的問題（釋499）。蓋「制憲成之於力，修憲受之於

法」，其所謂「法」即為「憲法內容」及「憲政法理」。 

                                                        
9 參許志雄，制憲權的法理，收於氏著，憲法秩序之變動，元照，2010/6，頁43以下。 
10 參許慶雄，憲法入門，元照，2000/9，頁3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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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Volksabstimmung）係直接民主的表現，亦是國民主權的

具體化，惟此時因全民投票的資格有一定的限制，故主權者遂只限於得參

加公民投票者。公民投票所決定的事項具有最高性。公民投票有「超憲

法」與「憲法下」之公民投票（邊碼18150以下）。 
我國公民投票法第1條即開宗明義規定：「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

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但公投法所規定的，皆屬「憲法

下」的公投。 

(三)選 舉 

選舉乃選民經由一定程序選出民意代表或行政首長的過程。特別是選

舉制憲代表，由制憲代表制定全國最高的法律規範─憲法，以實現國家

意志。因此制憲權常被用以指稱主權。此種主權行使方式屬於間接的行

使。 

(四)委託國家權力行使 

主權在功能上對外具有獨立性，對內具有最高性，此種意義下之主權

亦兼指國家權力而言。主權主體之國民在此係透過憲法規定，被擬制為將

國家權力委託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在實施三權分立的國家，主權乃分別

委託國家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權機關予以行使。 

四、國際間主權的委託行使——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2008年中國國民黨在國會與總統職位的選舉上同時獲得勝利，造就了

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台灣政治也展開另一個方向，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展開實質的交流與接觸，並透過兩個「具有官方色彩」的「非官方組

織」—— 中華民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簽訂雙邊協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11。此係屬行政法

上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極致化，因為所行使的實質內容，就是「國家主權」

的行使。 

                                                        
11 較弔詭的是，該協議並不直接書明締約雙方國家的名稱，只有協議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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